
法学院〔2025〕2 号

法学院2025年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佛山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管理办法》（佛大

教〔2025〕1 号）（下称《办法》）的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实施细则。

一、实施原则

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尊重学生专业兴趣、志向，发挥学生个

性、特长，引导学生理性选择，以学生志愿与专业培养目标匹配为原

则，兼顾专业培养规模、学术要求以及专业教学条件等因素进行择优

选拔。

二、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以党委书记和院长为组长、分管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

其他学院领导、系主任为组员的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领导小组，

负责学院转专业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杨光群、王继远

副组长：董晋瑜

组 员：梁燕云、卢结华、王薇、佘佳亮、陈艳

秘 书：杨丹婷

三、考核工作小组

在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立转专

业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考核选拔工作。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董晋瑜

副组长：梁燕云



组 员：卢结华、王薇、佘佳亮、陈艳、安哲明、高宁宁

秘 书：林银凤

四、专业接收基本条件

（一）创培转专业

1、选拔原则

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选拔坚持“自愿申请、公平竞争、

公开选拔、择优录取、动态调整”的原则，坚决杜绝选拔中的违规违

纪现象。

2、招生条件

（1）对涉外法律知识、法治建设抱有兴趣与热情。

（2）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高考英语成绩在 112 分及以上（高考满分 150 分的）或 75 分

（高考满分 100 分的）；

②大学英语考试期末总评成绩不低于 75 分；

③通过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

（3）了解并接受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方案。

（4）学生不违背《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转专业的 12 种情况。

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①具有我校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大一、大二年级。

②热爱所转入的专业，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

③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表现良好。

④本科在读期间已修的所有课程考试无不及格(含补考，不含校

选课）。

⑤本科学习阶段无学校处分记录。

3、选拔程序

（1）发布招生说明，接受报名。

（2）报名资格审查。

（3）学院面试考核。

4、学院面试考核



（1）学院面试考核小组组成：由 3 位教师代表组成（含 1 名英

语口语考官）。

（2）面试环节分综合素养考核和英语口语考核两部分。综合素

养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知识应用能力和日常表达能力；英语口

语主要考察学生对英语口语的运用能力。面试满分 100 分，其中综合

素养 70 分，英语口语 30 分（具体面试考核测评指标在面试时公布）。

（3）学生提前到达考场，现场抽签决定面试先后顺序。

5、录取

（1）按照面试考核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录取本年度计划人数，

并在学院网站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教务部。

（2）最终录取名单以教务部公布为准，并按照学校规定办理转

专业手续。

（二）自主转专业（含法学专业、知识产权专业）

1、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我校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的学

生。

（2）热爱所转入的专业，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

（3）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表现良好。

（4）本科在读期间已修的所有课程无不及格(含补考，不含校选

课）。

（5）本科学习阶段无学校处分记录。

2、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主要采用“学科笔试+面试” (每个环节均为百分制)。

若申请转入本专业学生人数少于或等于 2025 年接收计划数时，直接

进行面试考核，不再进行笔试。

3、成绩评定

（1）综合成绩=学科笔试×60%+面试×40%(学科笔试和面试，满

分均为 100 分),按综合成绩高低排名择优录取，但综合成绩低于 60

分的，不予录取。若只采用面试考核，则综合成绩按面试成绩计算。



（2）学科笔试题目由专业老师负责出题考核，考试内容为专业

基本素质能力，设 2025 转专业摸底考试知识点范围。按照笔试成绩

从高至低，以 2025 年接收计划数的 1:1.2 的比例确定面试名单。若

参加笔试学生数少于接收计划数的 1.2 倍，则全部进入面试。

（3）面试由专业考核工作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面试

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具体评分项目如下：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思想品德
遵纪守法，无违纪行为。提供转出学院德育证明

，由辅导员或班主任证明、学院盖章。
20分

学习成绩

对考生既往成绩、获奖情况、科研情况、社会实

践等情况的考查。提供在校成绩证明（以电子凭

证服务平台下载为准）。

20分

专业基础
对所转入专业的了解程度：专业培养目标、主要

课程等，是否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
20分

综合素养
逻辑思维能力、综合表达能力等。提供第二课堂

成绩单。
30分

突出成果

学生提供与转入专业学科具有关联性的以下成果

，予以优先考虑：

1.以学校署名并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 (CSSCI或

北大核心)公开发表论文；

2.学生作为发明人或设计人取得专利授权通知书(

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但通过专

利转让成为专利权人的除外。

3.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当年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为准）

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或国家级三等奖以上。

10分



（三）其他转专业，指学生因其他特殊情况提出申请，通过审核，

转入新专业学习。此类转专业不受接收计划指标限制。

五、特别说明

无。

六、本实施细则由法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佛山大学法学院2025年转专业摸底考试知识点范围

法学院

2025年1月9日


